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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字〔2025〕15号

关于评选汉口学院 2024-2025 学年度共青团
“红旗团委”等集体和个人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各团学组织：

2024-2025 学年，全校各级团学组织在学校、学院党委的领

导及上级团组织的指导下，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聚焦主责主业，

深化组织改革，积极发挥团学组织协同育人作用，选树出一批先

进集体和个人。为总结经验、表彰先进，校团委决定开展 2024-

2025 学年共青团工作“五四”综合表彰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参与对象

汉口学院各级团组织、全体团员青年

二、表彰项目

（一）集体奖（4项）

1.红旗团委

2.红旗团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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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优秀学生会

4.优秀青年志愿者协会

（二）专项奖（2项）

1.优秀社团

2.汉口学院青年五四奖章

（三）个人奖（7项）

1.优秀团员标兵

2.优秀共青团干部

3.最美团支书

4.优秀共青团员

5.优秀社团负责人

6.十佳志愿者

7.优秀志愿者

三、奖项说明

（一）名额及评选办法

详见《表彰项目说明》等附件材料。

（二）注意事项

1.“红旗团委”及“优秀学生会”评选内容包含日常工作考

核、书面述职、现场展示三个部分。

2.涉及各学院申报奖项评选工作由所在学院团委统筹负责；

（1）奖项评选工作须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；

（2）在满足奖项评选办法的前提下，学院可自行制定奖项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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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细则，确定奖项分配原则和评选标准。学院在涉及个人奖项的

评定工作中，应从班级（团支部）中进行推荐，在推荐人选构成

方面须满足以下条件：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奖项推荐人选中班级

（团支部）团员干部（书记、副书记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权

益纪律委员）；“优秀共青团员”奖项推荐人选中普通团员占比

不低于30%（其中专科生团支部推荐人数占比不低于15%）。

3.根据优秀社团评选结果，确定前3名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

（每个社团推选1名）为“优秀社团负责人”；

4.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员与优秀志愿者不可同时申

请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加强指导。各学院团委须高度重视此次评优工

作，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做好落实，主动积极向学院党委汇报，有

序开展申报工作。

2.规范程序，确保质量。各学院团委须严格按照评选标准，

履行民主推荐程序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按规定履行公示程序，

主动接受监督，确保学院推优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3.精心组织，积极宣传。各学院团委要通过本次表彰评选全

面总结学院团学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对团员青年的教育引领，注重

培养选树先进团员青年集体和个人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切实提

升共青团工作的组织力、引领力、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。

此次评优工作接受全校师生监督，如在评比过程中发现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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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纪行为，请以书面形式将有关情况报送至校团委，一经核实，

取消相应评优资格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申报材料和申报表详见附表，并请于4月14日17：30以前各单

位统一交至校团委组织部（行政楼110）（电子版命名为“xx学院

五四表彰相关文件”发送至邮箱3190078755@qq.com）。

共青团汉口学院委员会

2025年4月8日

mailto:hkxytw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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